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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5月6日印發 

 

院總第 1037 號 委員 提案第 24623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美惠等 17 人，鑑於有事實足以認定老人之財產權

益有遭受侵害之虞者，如欲向政府申請指派信託監察人時，

因無法律依據，大多難以實現。故援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規定，透過修法賦予主管機關法定職權，當老

人有信託監察人需求時，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指派適當之公正

人士擔任信託監察人，使老人、尤其是單身老人之權益得以

獲得保障。爰提案修正「老人福利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根據內政部統計，108 年底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達 360.7 萬人，占總人口比率 15.3%（已

逾聯合國定義高齡社會門檻值 14.0%），較 107 年底增 17.3 萬人。隨著少子化及戰後嬰兒

潮世代謝幕，高齡化將是未來社會新常態，政府預估 2025 年，老年人口將占總人口數 20%

以上，我國將步入超高齡社會。 

二、老人要達到安養及退休目的，保護財產安全是一個重要的前提。老人的財產需要受到保護

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是老人失智；第二是受到詐騙；第三是親屬之間的巧取爭產。老人

財產遭受侵害，容易危及老人晚年生活和照顧，實務上老人常面臨的財產保護案例，約有

以下類型：第一，常有家屬強迫老人處理財產、分配家產，致使老人晚年經濟安全無法受

到保障；第二，因老人的身體及心智功能逐漸退化，趁長者判斷力不好時，利用各種手段

不當侵占財產，致使老人財產發生損害；第三，利用保管機會私自挪用、騙取老人財產，

或過度依賴老人財產等情形，皆會造成老人經濟自主失去保障，導致現在面臨養兒未必能

防老的社會現象，老人失去財產等於失去尊嚴。 

三、鑑於老人跟兒少是一樣需要受到保護，因此參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

二條立法意旨，以「有事實足以認定兒童及少年之財產權益有遭受侵害之虞者」為保護對

象，基此，本條第二項新增「有事實足以認定老人之財產權益有遭受侵害之虞者」為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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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增訂得命監護人代理老人設立信託管理財產之規定。另增訂第三項所定相關事項屬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職責。 

四、其次，為使相關財產管理與信託機制更臻完善，爰增列第四項，就第二項之財產管理及信

託授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為規定，以因應各地不同之需求。未來中央主管機關

亦應研訂範本，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參考，以避免整體方向發生過大差異。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賴惠員  羅美玲  吳琪銘  吳秉叡  陳亭妃  

許智傑  蘇治芬  沈發惠  莊瑞雄  鍾佳濱  

郭國文  林俊憲  陳明文  劉建國  邱志偉  

林昶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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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為保護老人之財產

安全，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鼓勵其將財產交付

信託。 

有事實足以認定老人之

財產權益有遭受侵害之虞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請求法院就老人財產之

管理、使用、收益或處分，

指定或改定社政主管機關或

其他適當之人任監護人或指

定監護之方法，並得指定或

改定受託人管理財產之全部

或一部，或命監護人代理老

人設立信託管理之。 

前項裁定確定前，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代

為保管老人之財產。 

第二項之財產管理及信

託規定，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金融主管機關應鼓勵信

託業者及金融業者辦理財產

信託、提供商業型不動產逆

向抵押貸款服務。 

住宅主管機關應提供住

宅租賃相關服務。 

第十四條 為保護老人之財產

安全，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鼓勵其將財產交付

信託。 

金融主管機關應鼓勵信

託業者及金融業者辦理財產

信託、提供商業型不動產逆

向抵押貸款服務。 

住宅主管機關應提供住

宅租賃相關服務。 

一、本條新增第二項至第四項

。 

二、根據內政部統計，108 年

底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達 360.7 萬人，占總人口比

率 15.3%（已逾聯合國定義

高齡社會門檻值 14.0%），

較 107 年底增 17.3 萬人。

隨著少子化及戰後嬰兒潮世

代謝幕，高齡化將是未來社

會新常態，政府預估 2025

年，老年人口將占總人口數

20%以上，我國將步入超高

齡社會。 

三、老人要達到安養及退休目

的，保護財產安全是一個重

要的前提。老人的財產需要

受到保護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是老人失智；第二是受

到詐騙；第三是親屬之間的

巧取爭產。老人財產遭受侵

害，容易危及老人晚年生活

和照顧，實務上老人常面臨

的財產保護案例，約有以下

類型：第一，常有家屬強迫

老人處理財產、分配家產，

致使老人晚年經濟安全無法

受到保障；第二，因老人的

身體及心智功能逐漸退化，

趁長者判斷力不好時，利用

各種手段不當侵占財產，致

使老人財產發生損害；第三

，利用保管機會私自挪用、

騙取老人財產，或過度依賴

老人財產等情形，皆會造成

老人經濟自主失去保障，導

致現在面臨養兒未必能防老

的社會現象，老人失去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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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失去尊嚴。 

四、鑑於老人跟兒少是一樣需

要受到保護，因此參酌「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七十二條立法意旨，以

「有事實足以認定兒童及少

年之財產權益有遭受侵害之

虞者」為保護對象，基此，

本條第二項新增「有事實足

以認定老人之財產權益有遭

受侵害之虞者」為保護對象

，增訂得命監護人代理老人

設立信託管理財產之規定。

另增訂第三項所定相關事項

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職責。 

五、其次，為使相關財產管理

與信託機制更臻完善，爰增

列第四項，就第二項之財產

管理及信託授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另為規定，

以因應各地不同之需求。未

來中央主管機關亦應研訂範

本，供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參考，以避免整體方

向發生過大差異。 

 


